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112學年度學生課後委託接送實施要點
1、 依據：臺中市教育局中市教終字第1120038691號辦理。
2、 目的：
(1) 確保本校學童放學接送安全。
(2) 紓解放學時主要出入口周邊車流壅塞問題。
3、 申請資格：
(1) 經台中市政府立案之合法短期補習班。
(2) 經台中市政府核准可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機構。
4、 申請辦法：
(1) 繳交申請文件：
1. 填寫「短期補習班業者」接送學生申請表(附件一)，以茲學校備查。
（請提供1.word檔、2.核章後的掃描pdf檔）

2. 檢附學生名冊(附件二)
（請提供word檔。若開學後有異動請立即e-mail最新名冊給生教組長）
3. 檢附立案證書（請提供掃描pdf檔）
4. 司機駕照影本及車籍等相關資料
· 請將申請文件，email至北勢國小學務處生教組bs722@bses.tc.edu.tw 無須寄送紙本，若有疑問請洽生教組04-26315032#722
(2) 申請期限：
112年8月25日起至112年9月22日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(3) 以一學年一次申請為原則，如有學年度中途申請，請致電至北勢國小學務處生教組，若尚有空間，始得開放申請。
(4) 完成申請手續並核准後，於112年10月2日（一）前公告通過申請之短期補習班名單於本校網頁。
(附件一)
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短期補習班到校接送學生申請表
	申請單位
	

	  單位地址
	

	立案負責人
姓名
	
	電話（一）
	

	
	
	電話（二）
	

	接送車輛
車牌號碼
	
	安全搭載人數
	       人
       人

	
	
	接送車輛車齡
	        年

	帶隊老師

姓名
	1.
2.


	帶隊老師

聯絡電話
	1.

2.



	短期補習班電子郵件信箱：

	申請單位核章(於下面格子內加蓋短期補習班之大小章)

	


以下短期補習班業者免填
	業務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校長

	
	
	


(附件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名冊第1頁
· 短期補習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學生名單
	編號
	年級
	班級
	學生姓名
	編號
	年級
	班級
	學生姓名

	1
	
	
	
	31
	
	
	

	2
	
	
	
	32
	
	
	

	3
	
	
	
	33
	
	
	

	4
	
	
	
	34
	
	
	

	5
	
	
	
	35
	
	
	

	6
	
	
	
	36
	
	
	

	7
	
	
	
	37
	
	
	

	8
	
	
	
	38
	
	
	

	9
	
	
	
	39
	
	
	

	10
	
	
	
	40
	
	
	

	11
	
	
	
	41
	
	
	

	12
	
	
	
	42
	
	
	

	13
	
	
	
	43
	
	
	

	14
	
	
	
	44
	
	
	

	15
	
	
	
	45
	
	
	

	16
	
	
	
	46
	
	
	

	17
	
	
	
	47
	
	
	

	18
	
	
	
	48
	
	
	

	19
	
	
	
	49
	
	
	

	20
	
	
	
	50
	
	
	

	21
	
	
	
	51
	
	
	

	22
	
	
	
	52
	
	
	

	23
	
	
	
	53
	
	
	

	24
	
	
	
	54
	
	
	

	25
	
	
	
	55
	
	
	

	26
	
	
	
	56
	
	
	

	27
	
	
	
	57
	
	
	

	28
	
	
	
	58
	
	
	

	29
	
	
	
	59
	
	
	

	30
	
	
	
	60
	
	
	


· 表格可視情況自行增減
